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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正史、政书、地方志等资料为基础，对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明清时期官僚体制中的仪式专

家——礼生及其与王朝礼仪的关系进行了初步考察。文章认为，在中国古代的王朝礼仪中，礼生扮演着受

人忽视但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从属于太常寺系统，主要职能是准备祭品、赞相礼仪、唱读祭文，是引导

王朝礼仪的“导演”。他们在以王朝礼仪为核心的儒教仪式中的地位，类似于道士在道教科仪，僧侣在佛

教科仪中的地位。本文详细分析了礼生与明清文庙释奠仪式之间的关系，认为礼生为整个礼仪过程，为主

祭官与神明的沟通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仪式框架，这个仪式框架是公开性的，并很容易被复制，这为王

朝礼仪向乡村社会的渗透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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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生，又称赞礼生、奉祀生、主礼生，是中国传统礼仪生活中一种重要的仪式专家。

他们引导吉、嘉、宾、军、凶五礼，参与神明崇拜、祖先祭祀、婚嫁丧葬等礼仪实践，其

中尤在祭礼中最为突出。他们在礼仪中承担的职能，最为基本的是赞相礼仪。1 这一职能

让他们有别于道士、僧侣、乩童等其他类型的仪式专家。根据其职业身份，礼生大体可归

入两类：一类是职业性礼生，他们是由朝廷发给薪俸，以赞相礼仪为专职的礼生；另一类

是非职业性礼生，他们的本职工作并非礼生，但他们在某些礼仪中负赞相之责，也就是

说，这类礼生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角色，他们的身份则因职业而异。 
学术界在讨论中国古代宗教礼仪史时，长期忽视对礼生及礼生与礼仪活动的关系的考

察。我们对佛教、道教相应的仪式专家与礼仪传统，对其社会经济地位及其在历史上的作

用，已进行了不少深入的探讨。相比之下，我们对礼生的了解，至今还是比较肤浅的，目

前仅有的几篇相关的论文，讨论的更多是礼生在中国当代而不是近代以前的状况，2 而且

基本上没有对礼生本身的源流进行梳理，这与礼生在传统礼仪生活中扮演的地位是不相称

的。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认为有必要考察礼生的源流，讨论他们在中国古代王朝礼仪和民

间礼仪中的地位，并通过与其他仪式专家进行比较，认识这种仪式专家的特点。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以正史、实录、政书、地方志等资料为基础，对明清时期礼生

与王朝礼仪的关系进行考察。3 本文关注的重点是梳理中国古代礼生的源流，考察明清礼

                                                        

注：本文的研究与撰写得到了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2005）与厦门大学预研基金（育题

课题类）的资助（2005）。 

1 梁章钜：《称谓录》（岳麓书社，1991 年）卷二十八第 384 页“礼生”条云：“今赞礼者为礼生”。清

代官修《六部成语·礼部成语》对“礼生”一词的解释是：“祭祀圣庙及先贤祠堂，在旁提倡（唱）起、

跪、叩首诸仪之员，曰礼生。”见内藤乾吉原校：《六部成语注解》（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90 页。可见，根据清人的定义，礼生的基本职能就是赞礼。根据礼生在礼仪中扮演的角色，他们有通

赞、引赞、亚赞、读赞等名色。 

2 David Johnson, “Temple Festivals in Southeastern Shanxi: The Sai of Nashe Village and Big West Gate,” 《民

俗曲艺》第 91 期 (1993): 641-734; David Johnson, “‘Confucian’ Elements in the Great Temple Festivals of 
Southeastern Shanxi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oung Pao 83 (1997): 126-161; 李丰楙：“礼生与道士：台湾民

间社会中礼仪实践的两个面向”，收入王秋桂、庄英章主编：《社会、民族与文化展演国际研讨会论文

集》（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01 年），第 331-364 页；庄孔韶：《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

迁》（三联书店，2000 年），第 413-418 页；刘永华：“亦礼亦俗——晚清至民国闽西四保礼生的初步

分析”，《历史人类学学刊》第 2 卷第 2 期（2004 年 10 月），第 53-82 页。其中“亦礼亦俗”一文简要

地回顾了礼生的源流。 

3 这里的王朝礼仪指的是列入朝廷祀典的由中央和地方政府举行的礼仪（如郊祀、宗庙祭祀等），它原则

上不包括由道士、僧侣等举行的，属于道教和佛教系统的斋醮、诵经等仪式，从宗教礼仪的系统上说，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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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王朝礼仪的关系，从而为讨论礼生与区域性礼仪传统之间的关系提供制度史的背景。

本文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扼要介绍从汉代至元代礼生的源流，第二部分讨论明清官僚

体系中的职业性与非职业性礼生，第三部分以清代福建安溪县文庙释奠仪式为个案，具体

讨论礼生在明清王朝祭祀礼仪中的角色。最后一部分比较礼生与道士等其他类型的仪式专

家的不同及王朝礼仪与道教等制度性宗教的差异，并结合目前学术界对乡村礼生的研究，

引申讨论了这些差异的文化史后果。 
 

一、礼生的源流：从汉代至元代 
 

考《三礼》并无礼生名目，但《周礼》春官的职能与礼生相当接近。查《周礼》春官

宗伯主要职责在于“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春官的首脑是大宗伯，“凡祀大

神，享大鬼，祭大示，帅执事而卜日宿，眡涤灌，涖玉鬯，省牲镬，奉玉□，诏大号，治

其大礼，诏相王之大礼。若王不与祭，则摄位。凡大祭祀，则摄而荐豆笾徹。大宾客，则

摄而载果。朝觐会同，则为上相。大丧亦如之。王哭诸侯亦如之。王命诸侯则傧。国有大

故，则旅上帝及四望。王大封，则先告后土，乃颁祀于邦国都家乡邑。”4 因此，大宗伯的

职能，最重要的是准备祭祀，并在祭祀、丧葬、朝会、觐见等礼仪场合，或赞相天子行

礼，或代天子行礼。秦改春官为奉常，汉初改太常，后代太常之名或有更异，但太常系统

成为中央政府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太常卿常常位列九卿之首。他们主要职能之一是

奏定仪轨和赞相礼仪，所谓“每祭祀，前奏其礼仪；及行事，赞天子”。5 从这意义上说，

礼生乃至礼官的起源，也许可以追溯到《周礼》春官。6

最早提及礼生的文献之一，是东汉末年应劭所著《汉官仪》。此书载云：“春三月、秋

九月，习乡射礼，礼生皆使太学生。”7 按，上古射礼有大射礼与乡射礼之分，其中乡射礼

是各州州长于每年春秋两季，以礼会民而组织的射礼。8 两汉承袭了乡射礼的传统。每当

春秋乡射之时，不仅陈鐘鼓管弦，而且有升降揖让之礼，9 其间需要礼生赞相礼仪是不言

而喻的。另一条早期资料见于《梁书》。刘瑴被任命为知县之前，曾任国子礼生。10 据周

制，“凡始立学，必释奠于先圣先师。”11 作为朝廷重要的人才培养机构，国子监应该离不

开释奠之礼。因此，刘瑴很可能是在释奠仪式中担任起赞相之责的礼生。 
唐代在太常寺下设礼院，又称太常礼院，置有专职礼生，由礼院博士直接管理。12 礼

                                                                                                                                                               
朝礼仪属于所谓儒教（Confucianism）的一个核心部分。 

4 贾公彦：《周礼注疏》（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卷十七，“春官宗伯”，第 752 页，第 763-
764 页。 

5 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 年）卷二十五，“职官七”，第 691-692 页。 

6 《六部成语》在解释礼生之职能后指出：“皇帝祀则有赞礼郎之官”，言下之意，赞礼郎的职能与礼生

是相同的。按，赞礼郎在明代属太常寺，至清代，太常寺、皇陵、内务府所属掌仪司均置有赞礼郎。
Charles O. Hucker, 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516. 这反映了礼生与礼官之间的亲缘关系。 

7 《汉官仪》已佚。这条资料引见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73 年）卷七十九，“儒林列传”，第

2547 页，注六。 

8 古射礼的情形，请参见贾公彦：《仪礼疏》（《十三经注疏》本）卷十一至十三，“乡射礼”；卷十六

至十八，“大射”。据彭林的说法，上古射礼除大射与乡射外，尚有燕射与宾射两种。参见彭林：《中国

古代礼仪文明》（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150-151 页。 

9 参见陈戍国：《中国礼制史·秦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265-267、399 页。 

10 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 年）卷四十一，“列传第三十五”，第 584 页。 

11 《通典》卷五十三，“吉礼十三”，“释奠”条，第 1471 页。 
12 Hucker, 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 p.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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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礼生的数额，《唐会要》引长庆二年（822）长常寺奏称“两院礼生原额三十五人”，13 
而《新唐书》记载“太常寺、礼院礼生各三十五人”。14 据此，则太常寺与礼院均有礼

生，总共七十人。对礼生的基本职能，《唐会要》引贞元八年（792）四月太常寺奏称：“本

置礼生，是资赞相。东都既无祠祭，不合虚备阕员。且无功劳，妄计考课，年满之日，一

例授官。比来因循，实长徼幸。”15 很清楚，礼生应是官府的职员，其职能是在祠祭中赞

相礼仪。除太常寺与礼院外，唐代司天台也设有礼生。据《旧唐书·职官志》，司天台置监

一人，职员中就有“五官礼生”十五人。16 司天台的主要职能是天文、历法、天候等，17

这种礼生的职能与前述礼生当大不相同，可能与元明以后的阴阳生比较接近。这一职位为

后代所继承。18

唐代是个中国礼仪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代，有论者称，中唐以降，随着书仪编撰的

逐渐盛行，此前为士大夫垄断的礼法，向庶民普及化，这对礼生群的发展应不无影响。19 
在唐代，不仅太常寺和礼院置有专职礼生，礼生还在士大夫的世俗活动中赞相礼仪，20 敦
煌出土的大量书仪从侧面说明了礼仪在唐五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作为仪式专家，礼

生与这些书仪有何关系？查P. 3716 背面有《新集书仪》一卷，题“天成五年庚寅岁

（930）五月十五日敦煌伎术院礼生张儒通写”。21 又P. 3192《论语集解》卷第六背面，题

“伎书院礼生翟奉达”。22 据学者考证，翟奉达是唐末五代时人，而伎术院亦称圣教伎术

院，是掌管归义军的典礼祭祀、占卜阴阳、天文历法之事的职能部门，同时也是晚唐至北

宋沙州官办的专业学校，招收官方子弟，分别教授吉凶礼仪、音乐、医学、历算、占卜、

堪舆之学，初见于金山国初期，北宋犹存。23 而伎术院中修习阴阳、历法与吉凶礼仪的学

生便是礼生。这样看来，礼生与书仪的关系应有不容忽视的关系。 
宋承唐制，设置礼院。考《宋史·职官志》“流外出官法”条下，有“太常礼院”一

目，内云：“礼直官自补副礼直官后，六经大礼，出西头供奉官。礼生补正名后理，六选出

簿、尉。”24 这说明，宋代礼院仍有专职礼生之设，他们身份较低，属于“流外”人员，

                                                        
13 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 年）卷六十五，“太常寺”，第 1137 页。“两院”之意不详，其

一应即礼仪院，或礼仪院下分两院。 

14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 年）卷四十八，“百官三”，第 1242 页。大约礼生先在

礼院学习，业成后至太常寺服务。 

15 王溥：《唐会要》，第 1135 页。 

16 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 年）卷四十三，“职官二”，第 1856 页。“五官”指春、夏、

秋、冬、中五官。 
17 Hucker, 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 p. 456. 

18 如宋代在司天监设礼生四人，也属于 “流外”人员。参见《宋史》卷一百六十五，“职官五”，第

3923；卷一百六十九，“职官九”，第 4044 页。 

19 那波利贞：“《元和新定书仪》と杜有晋の编する《吉凶书仪》とに就いて”，《史林》第 45 卷第 1
号（1962 年），第 1-34 页。 

20 李昉：《太平广记》（《笔记小说大观》本）卷二百六十二，页 19 下，“郡牧”。 

21 商务印书馆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华书局，1983 年），第 293 页。又参见李正宇：“唐宋时

代的敦煌学校”，收入李正宇：《敦煌史地新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 年），第 173－192
页，引文见第 185 页；李正宇：“礼生”，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
年），第 597 页。 

22 引见李正宇：“唐宋时代的敦煌学校”，第 186 页。 

23 李正宇：“唐宋时代的敦煌学校”，第 185－186 页；李正宇：“伎术院”，见季羡林主编：《敦煌学

大辞典》，第 596 页。 

24 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 年）卷一百六十九，“职官九”，第 40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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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尚有晋升的机会。在宋代王朝礼仪中，仍由礼生赞相礼仪。宣和元年（1119）礼部诏行

的“太常寺参酌立到诸州府有祖宗御容所在朔日诸节序降到御封香表及下降香表行礼仪

注”，是为各地供奉先朝皇帝画像（所谓“御容”）而制定的仪注，其中赞相礼仪的职能，

便由礼生承担。25 政和三年（1113）修成《政和五礼新仪》一书后，宋徽宗诏凡天下百姓

行冠婚丧葬之礼，均须严格遵行新仪。事隔七年（1119），开封府请停，其所列理由中，有

“闾阎比户，贫窶细民，无厅寝房牖之制，无阶庭升降之所，礼生教习，责其毕备，少有

违犯，遂底于法”等语，26 说明在推行《政和五礼新仪》时，政府是以礼生为依托的。 
女真入主中原后，吸收了大量汉族政权的礼制。27 靖康二年（1127）正月，金军诣开

封国子监烧香拜孔子。皇统元年（1140）二月，熙宗亲诣孔庙奠祭，北面再拜。不过，当

时祭孔礼制似乎尚不完备，迟至大定十四年（1174），国子监上奏中，尚称“岁春秋仲月上

丁日，释奠于文宣王，用本监官房钱六十贯，止造茶食等物，以大小楪排设，用留守司

乐，以乐工为礼生，率仓场等官陪位，于古礼未合也”，28 说明当时赞相孔庙释奠仪式的

礼生是由乐工充任的，因此，奏文中才有不合古礼之说。 
在元代，礼生包括两个群体：一类是隶属于太常寺大乐署的专业人户，另一类是各地

官方礼仪中赞相礼仪的仪式专家。两者的身份不同，前者是职业性的，而后者不是。元代

户籍种类繁多，民、军、站、匠、儒、医户等之外，又有所谓的“礼乐户”名目，他们和

军、站、民户一样，均须输赋。 29  查《元史·百官志》，太常寺大乐署，中统五年

（1264）始置，设令二员、丞一员，“掌管礼生、乐工四百七十九户”。30 此处礼生与乐工

并举，显示两者关系密切，似乎承袭了前述金代的做法。同时，此处礼生与乐工以户而非

以员计，这表明，大乐署的礼生、乐工可能从属于某一世袭的户籍。 
礼生赞相官方礼仪的情形，可见于元代政书。《元典章》卷二十八记载了礼生赞相元日

外路拜长仪的情况。31 对充任礼生者的身份，至元十年（1273）中书吏、礼部、河间路规

定，“本部议得各路礼生，不须剏设，拟合于见设司吏内，不妨委差一名勾当”。也就是

说，元代在地方官府赞相礼仪的礼生都是非职业性礼生。这些礼仪场合除上文提到的迎接

之礼外，还包括天寿圣节和祭孔仪式等。此外，这一文件对礼生行礼时的“公服”也有详

细的规定。32

 
二、明清时期的职业性与非职业性礼生 

                                                        
25 《宋史》卷一百九，“吉礼十二”，第 2626-2627 页。有关宋代政府对御容的崇拜，参考Patricia Ebrey, 
“Portrait Sculptures in Imperial Ancestral Rites in Song China,” T’oung Pao 83 (1997), pp. 42-92. 其他由礼生赞

相的王朝礼仪，计有南郊、明堂、朝日夕月、宰臣赴上仪等，参见《宋史》第 2442、2467、2506、2820
页。 

26 佚名编：《宋朝大诏令集》卷一四八，页 6 下，《续修四库全书》本。又见于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

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186 页。陆游《家世旧闻》（中华书局，1993 年）下第

203 页第 6 条云：“蔡京设礼制局累年……又颁《五礼新仪》，置礼生，令举行。而民间丧葬婚姻，礼生

辄胁持之，曰：‘汝不用《五礼新仪》，我将告汝矣。’必得赂乃已。民庐隘陋，初无堂、寝、陛、户之

别，欲行之亦不可得。朝廷悟其非，乃诏以渐施行，其实遂不行矣。” 

27 王福利：“论金对唐宋礼乐典制的继承”，《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十二期（2003 年），第 121-
155 页。 

28 《金史》（中华书局，1975 年）卷三五，“礼八”，“宣圣庙”条，第 815 页。 

29 《续文献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0 年影印《十通》本）卷十三，“户口考·户口丁中”，第 2889
页；并参见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哈佛燕京学社，1938 年），第 170 页。 

30 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 年）卷八十八，“百官四”，第 2218 页。 

31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续修四库全书》第 787 册）卷二十八，“礼制一”，第 306 页。 

32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二十九，“礼制二”，第 3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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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明太祖实录》，洪武十三年（1380）五月，“诏免太常司斋郎、礼生之家徭役”。33 

这说明，明初很可能承袭了元代旧制，在太常寺设置礼生一职。又据《明会典·礼部》“陵

寝”条及《明史·礼志》“山陵”条，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荐其父仁祖墓号曰“英

陵”，寻改称“皇陵”，“设皇陵卫并祠祭署”，置有奉祀一员、祀丞三员，又有礼生二十四

人，“供祭祀执事”。34 这些都是直属中央政府管辖的礼生。对太常寺礼生的身份，成化十

二年（1476）八月户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商辂（1414－1486）等上言中，有“郊祀所用执

事并乐舞生，皆神乐观道士为之”一语；35 生活于嘉、万年间的田艺蘅（1524－74？）亦

称：“我朝祭祀赞礼者，太常寺之道士，奏乐者，神乐观之道士，皆异端也。天神何为而格

哉！至于府州县，则奏乐于道士，相礼者乃吾儒也。”36 根据这些记载，在明代朝廷负责

赞相礼仪的仪式专家，实际上不是儒生，而是神乐观的道士（关于神乐观与明清王朝礼仪

的关系，笔者将另文讨论），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清代乾隆七年。 
在各王府，也有专职礼生之设。据《明宣宗实录》，宣德四年（1429）五月，行在礼部

奏云：“一诸国教祭祀乐舞者，例于北京神乐观选乐舞生五人；所用乐舞生，选本处道士道

童，不足则选军余充之；烧香道士亦于本处宫观有度牒道士中选用；礼生、斋郎、铺排、

厨役、屠人，于本处及附近有司取用。”37 又《明英宗实录》载，景泰七年（1456）三月

丙申，“岷王徵煣奏，新佥斋郎、礼生、厨役、乐舞生皆无住宅，及奉祀、典仪、良医、纪

善、典宝等衙门，俱未营建，乞将抄没犯人房屋改用，从之”。38 而《明孝宗实录》载周

王同镳奏世子安潢专权嗜利，内又有“礼生、斋郎，不由有司编定，乃自选富家为之”一

条，39 这说明，按规定明代王府礼生的数量与人选，都是由政府控制和认定的。与太常寺

不同的是，这些礼生应由儒生充任。据《明武宗实录》载，正德四年（1509）八月，“礼

部议覆：济宁州致仕训导张绍奏：各王府乐舞生、礼生，滥将民丁佥补，且僣用儒巾。宜

通行天下王府，务遵原额。乐舞生先于有牒无犯道士，礼生于附近相应人户选补，不足则

各以黜退生员补之，不许踰额，祭祀时许用礼服，余日仍初服，不许辄用儒巾，如富民额

外营充，依律问拟，长史等官纵容不举，听各巡按御史参究。从之。”40

至于地方政府祀典中的礼生，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明朝创建之初，“命郡县籍民充

仪从，及选民生资质详雅者为礼生，遇迎接、诏赦、进贺、表笺及春秋祭祀，则令赞礼供

事。”至洪武二十一年（1388），因有“郡县富民夤缘有司，假此为名，影蔽差役，或因以

为奸”，命令废除这一制度，“遇迎接、诏赦之类，以儒学生员赞礼，事毕，仍令肄业。仪

                                                        
33 《明太祖实录》（上海古籍书店，1983 年）卷之一百三十一，页 7 下，洪武十三年夏五月丙辰条。 

34 参见申时行等：《明会典》（中华书局，1989 年）卷之九十，第 515 页；张廷玉等：《明史》（中华

书局，1974 年）卷五十八，“礼十二”，第 1446 页。又见朱国祯：《涌幢小品》（《笔记小说大观》

本）卷六，页 2 上，“陵户”。 

35 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三十五，“宫室”，“明

三”，页 13 下－14 上。 

36 田艺蘅：《留青日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卷之二十八，第 519 页，“道士主礼

乐”。 

37 《明宣宗实录》（上海古籍书店，1983 年）卷之五十四，页 4 上，宣德四年五月己未条。崇祯十年

（1637），徐弘祖在游湖南衡阳府时，遇艾行可，此人为桂王府礼生。参见徐弘祖著：《徐霞客游记校

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朱惠英校注，上册，第 227 页。 

38 《明英宗实录》（上海古籍书店，1983 年）卷二百六十四，页 6 上，景泰七年三月丙申条。 

39 《明孝宗实录》（上海古籍书店，1983 年）卷之一百二十，页 1 上－1 下，弘治九年十二月丁丑条。 

40 《明武宗实录》（上海古籍书店，1983 年）卷之五十三，页 4 上－4 下，正德四年八月甲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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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则以弓兵、皂隶之徒为之”。41 这说明，明初各州县一度有职业性礼生之设，当时大约

各地有功名的士绅为数不多，因而从普通百姓中选充礼生，其主要职能是赞相迎接、诏

赦、进贺、表笺及春秋祭祀等王朝礼仪，他们拥有减免差役的待遇，这似乎说明他们属于

与普通民户不同的户籍系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才造成富户假借礼生户逃避差役的情

形，最后导致洪武二十一年彻底废除这一制度。此后，各州县举行的官方礼仪，应如田艺

蘅所言，一般由儒学生员充任。当然，这些都属于非职业性礼生了。 
考《清史稿·职官志》，礼部、太常寺、乐部等条下，并无礼生的记载，可能礼生作为

中央设置的一种职位已被取消，他们的职能可能也已为其他专职人员取代。不过，在国子

监设有礼生，负责教习和赞相礼仪。《清世祖实录》云：顺治元年（1644）十一月，国子监

祭酒李若琳条奏太学事宜，内称：“一、学长之廪饩宜复。太学旧规，监生中有友伴、堂

长、礼生等名，率诸生课习读书习礼。……至太学为礼法之地，旧设礼生十五人，文庙丁

祭、释菜、执爵、骏奔，皆所必需，应月给廪米六斗六升，俟效力年深，量补鸿胪，庶诸

生乐业趋事，文教聿兴矣。下所司议。”42 尽管我们无从知晓这些建议是否被采纳，但国

子监设有礼生则不容置疑。 
一般认为，清初承袭明制，设置神乐观，隶太常寺，设神乐观提点、左右知观各一

人，掌神乐之事，下设乐生一百八十人，舞生三百人。43 这些乐舞生应仍由道士充任。44 
至乾隆七年（1742），下谕称：“……闻向来太常寺乐员，俱系道士承充，此亦沿袭明代之

旧”，他以“二氏异学，不宜用之朝廷，今纵不能使为二氏者尽归南亩，被服儒风，何乃用

道士掌宫，悬司燎瘞，为郊庙大祀骏奔之选，暇日则向民间祈祷诵经，以糊其口，成何典

制，岂不贻笑后世耶”，下令“嗣后毋得仍习道教，有不愿改业者，削其籍，听為道士可

也”，此后由赞礼郎司礼仪之职。乾隆二十年（1755），神乐观改名为神乐署。45

清代在曲阜孔庙与浙江西安孔庙也有专职礼生之设。道光二十四年（1844）刊行的

《钦定礼部则例》对此有以下三款规定：“一、曲阜文庙设礼生八十名，以供祭祀陈设、鸣

赞、引赞、读祝之事，于庙户、佃户子弟内选取四十名，曲阜县俊秀内选取四十名，由衍

圣公办理造册，送部查核。一、浙江西安文庙设礼生四十名，由世袭五经博士于本族子弟

内选取，如人数不足，准于浙江西安附近俊秀内挑取，造册送部，仍报明衍圣公。一、先

贤先儒家庙祭祀，由各子弟赞襄，毋庸额设礼生，衍圣公不得私给执照。”46 根据这些规

定，曲阜（孔氏北宗）与浙江西安（孔氏南宗）两处之孔庙设有专职礼生，数量分别是八

十名与四十名，前者一半由庙户、佃户子弟选充，另一半自本县俊秀中选拔，后者则由五

经博士主要从本族子弟内选取，他们似乎都没有功名方面的要求。这些礼生都归属衍圣公

管辖，并由他发给执照。 
当然，上述制度上的规定与实际情形是有出入的。一方面，如西安文庙，额设礼生四

十名，但在晚清事实上只有十二名。47 另一方面，由于拥有礼生执照之人，可以免除徭
                                                        
41 《明太祖实录》卷之一百八十八，页 6 上，洪武二十一年二月丁巳条。 

42 《清世祖实录》（中华书局，1985 年）卷之十一，页 15 上－15 下，顺治元年十一月庚戌条。 

43 《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 年）卷一一四，“职官志一”，第 3284 页；黄本骥：《历代职官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第 43 页；William Frederick Mayer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 Manual of 
Chinese Titles, Categorically Arranged and Explained, with an Appendix (London: Kelly & Walsh, 1897; Reprint, 
Ch’engwen, 1970), p. 29. 一种可能性是，神乐观的道士取代了礼生，承担了赞相朝廷礼仪的职能。 
44 Hucker, 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 p. 419. 

45 《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八，“城市”，“外城南城二”，页 18 上－18 下。 

46 《钦定礼部则例》（台北：成文出版公司 1966 年影印本）卷五十，“仪制清吏司”，“赞礼生”，页

3 下。按，《清史稿·职官志》载衍圣公属员，内有“典籍”一职，“掌书籍及礼生”，说明孔庙礼生是

由典籍直接管辖的。参见《清史稿》卷一百十五，“职官二”，第 3322 页。 

47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年），“在纪南宗孔圣后裔”条，第 2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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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礼生的数量也有可能超出额定的数量。乾隆二十一年（1756）二月，河东河道总督署

山东巡抚白钟山奏称：“查山东无公役，惟支更、守夜、开沟、栽树、修堰，皆民间自卫田

庐。据邹县知县大章详称：孔孟绅衿、礼生、庙户，十居其七，民仅三分，应差未免偏

枯。经臣照例批准，嗣后礼生、乐舞免本身，庙户许一户承袭，余不准依附并免。”48 这
说明，孔庙礼生可免本人公役。正因为如此，在清代多次出现了盗卖、滥卖礼生执照的情

况，从而使礼生的数量超出了朝廷规定的数量。乾隆十六年（1751）三月，礼部奏称：“拏

获伪造五经博士仲氏关防礼生执照，诓骗银两之张书等犯，除交部定拟外，恐各省博士尚

有借充补礼生名色，滥给执照之弊，应令各督抚饬查。无论真伪，概追销毁，并饬五经博

士，嗣后不得擅给，违者参处，”从之。 49  乾隆三十一年（1766）和乾隆五十一年

（1786），又先后出现了出售空白礼生执照和揽捐、私捐礼生的情况。50

根据清代的规定，在地方各级政府，是不专设礼生的。《钦定礼部则例》称：“直省府

州县遇庆贺万寿、元旦、冬至三大节及文庙春秋下（当作丁——引者）祭，用赞礼生四

人，以生员娴于礼仪者充之。”51 不过，乾隆十六年议准，“直省文庙春秋丁祭，向设礼生

四名，皆以生员充补”，52 乾隆三十一年上谕内又称“至赞礼生，前经议定，直省文庙，

准设四名，皆以生员充设”，53 这说明直隶文庙准许设置四名礼生，这在全国应属特殊情

况。又嘉庆二十五年（1820）题准直隶省额定耗羡章程中，有赞礼生养赡银三十六两八钱

一款，54 说明政府给这些礼生提供一定数量的经济资助。至于其余各省，康熙二十五年

（1686）一度议准“各省府州县卫学赞礼生，照国子监例，选择在学肄业，文学兼优，仪

表端整，声音洪亮者补充。大学六名，小学四名。考试时准为优等，仍行报部”。康熙三十

三年（1694）又规定“凡地方大小各官，惟万寿圣节、元旦、冬至、春秋二丁祭，用生员

赞礼，大、中、小学，均不得过四名。其准为优等之处停止。”55

根据明清政书的记载，明清礼生参与赞相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各种主要礼仪。从明初编

撰的《洪武礼制》看，礼生涉及了进贺、祭社稷、祭风云雷雨山川城隍坛、祭乡厉等礼

仪。56 而根据万历《明会典·礼部》记载，有明一代，从朝贺、朝仪、登极仪、册立到皇

子皇女命名仪、上尊号徽号、视学，从蕃王来朝仪、圣诞正旦冬至蕃国望阕庆贺仪、蕃国

受诏仪到新官到任、新官祭神，从皇帝、皇太子、皇太孙冠礼到皇帝纳后仪、皇太子纳妃

仪、亲王婚礼、公主婚礼，从郊祀、祀社稷到祀太庙、群祀、乡饮酒礼，从有司祀社稷、

祀城隍到里社、乡厉之祀，以至丧葬诸仪，都有礼生的参与。57 在引导这些礼仪时，礼生

一般是其中最为重要甚至是唯一的礼仪专家群体。 
还必须提到，尽管礼生是明清时期王朝礼仪中最为重要的仪式专家之一，他们的地位

                                                        
48 《清高宗实录》（中华书局，1986）卷之五百六，页 8 上－8 下，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庚子条。 

49 《清高宗实录》卷之三百八十四，页 2 上，乾隆十六年三月戊戌条。 

50 《清高宗实录》卷之七百七十三，页 4 上－4 下，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丙戌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

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山东省曲阜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孔府档案选编》（中华书局，1982 年），

上册，第 57－60 页。 

51 《钦定礼部则例》卷五十，“仪制清吏司”，“赞礼生”，页 3 下。 

52 《大清会典事例》（宣统元年商务印书馆石印本）卷三百九十二，“礼部”，“学校”，页 1 下。 

53 《清高宗实录》卷之七百七十二，页 5 下，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丙戌条。 

54 《大清会典事例》卷一百七十，“户部”，“田赋”，页 5 下。 

55 《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九十二，“礼部”，“学校”，页 1 下。 

56 张卤：《皇明制书·洪武礼制卷之二》（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 46
册），第 29-30、34-36、37、41-42 页。 

57 《明会典》卷之四十三—卷之一百二，第 307-5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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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比较低的。清初理学家颜元（1635-1704）曾指出：“礼、乐，圣人之所贵，经世重典

也；而举世视如今之礼生、吹手，反以为贱矣。兵学、才武，圣教之所先，经世大务也，

而人皆视如不才寇盗，反皆以为轻矣。惟袖手文墨，语录、禅宗，为至尊而至贵，是谁为

之也！”58 可能由于这一原因，很少士大夫以充任礼生为荣，对他们的记载也就不多见。

不过，在明代也曾出现礼生担任高官的情形，如奉祠所礼生李嘉担任礼部左侍郎，59 只是

这种情况在明代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三、明清礼生与文庙释奠仪式 
 

礼生在王朝礼仪中的扮演的角色，在文庙释奠仪式中有着比较清楚的反映。60 我们之

所以选择讨论文庙释奠仪式，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是出于这一仪式的重要性和

普遍性。中国古代王朝对孔子的祭祀，至迟可追溯到汉代。唐代以后，文庙祭祀成为“国

之大典”，深受历代朝廷的重视。61 在明清两代的大祀、中祀、小祀三级祭祀体系中，孔

子属于中祀，地位仅次于圜丘、方泽、宗庙、社稷，与先农、朝日、夕月、太岁、星辰、

风云雷雨、岳镇、山川、历代帝王、旗蠹、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寿星并列。62 同
时，文庙乃是地方衙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举行一年两度的释奠仪式，是地方官的一项

基本职责。63 十九世纪中叶在福州等地传教的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曾引述一个估计，

当时中国境内有大约 1,560 座文庙，每年光是用于文庙祭祀的祭品，就有帛 27,000 块，

猪、兔、羊与鹿 62,606 只之多，水果、蔬菜、小公牛等祭品还没计入。64 因此，这是具有

全国性影响的王朝礼仪。其二，是因为这个仪式的示范性。文庙的释奠仪式，可以说是在

州县层面举行的最为重要的王朝礼仪活动，不仅衙门中主要官员参与这一活动，而且原则

上各该州县的生员都应参加这个活动，有的还在其中承担赞相礼仪的职能。王朝礼仪正是

通过这一重要的平台，透过以生员层为核心的地方精英的参与，渗透到民间礼仪传统之中

的。因此，文庙释奠仪式可能是王朝礼仪向民间渗透的一个起点。 
对州县文庙的释奠仪，在各种政书和地方志中都有详略不等的记载。65 这里试以记载

较详的乾隆二十二年（1757）修《安溪县志》为例，对礼生与文庙释奠仪的关系进行讨

论。66 根据全国的通例，祭孔仪式每年春秋各举行一次，具体时间在二月与八月的第一个

                                                        
58 颜元：《颜元集》（中华书局，1987 年），“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教及门第十四”，第 672

页。 

59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十，“异典述五”，“文臣

异途”，页 3 下。 

60 明清文庙祭祀分成“释奠”、“释菜”、“行香”三种，其中释奠最隆重；释菜次之，于每月朔日举

行，不用乐舞、牲牢，不“奠帛”；行香最简单，不具祭物，只上香和行拜礼。参见郭润涛：“明代文庙

‘释奠仪’”（刊于《中国史学》第十五卷[2005 年 9 月]），第 28 页。 

61 黄进兴《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二部分“皇帝、儒生

与孔庙”对历代孔庙祭祀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62 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 年）卷四十七，“礼一”，第 1225 页。明初先农、朝日、夕月

属大祀。清代三级祭祀体系包含的祭祀对象略有差别。 
63  Kung-Chuan Hsiao,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0), p. 221; Stephan Feuchtwang, “School-Temple and City God,” in Arthur P. Wolf, ed., 
Studies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103-130;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

府》（范忠信、晏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 年），第 276 页。 
64 Justus Doolittle,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Singapore: Graham Brash, 1988, reprint.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895), p. 368. 

65 郭润涛“明代文庙‘释奠仪’”对这一仪式在明代的情况进行了比较仔细的描述和考证。 

66 以下论述参考乾隆二十二年修《安溪县志》（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 年）卷之二，“祀典”，第 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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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日。一般由地方行政长官（知州、知县）担任主祭官，佐贰官员担任分献官、陪祭官，

主祭、分献及陪祭者均需穿朝服。在安溪的祭孔仪式中，主要执事人员在十二名以上，包

括赞礼生、通赞、引生、引赞、乐舞生、捧帛生、捧爵生、读祝生（以上各一人）、捧酒胙

生（二人）、接福胙生（二人）等，除乐舞生以外的其他执事均可归入礼生。在行礼过程

中，还配以乐曲，乐班根据仪式的不同部分，依次配以相应的乐章。在祭祀前一日，地方

官必须查看用于祭祀的牲畜，并身穿补服，行一跪三叩礼。仪式在上丁日子时中刻开始举

行，67 先祭崇圣祠（奉祀孔子五代祖先），次祭先师庙。 
整个祭孔仪式可分为八个仪节。（1）第一个仪节是迎神。正祭日子时中刻，起鼓，主

祭、分献、陪祭、执事人员齐集文庙，引赞唱：“佥名！”毕，复起鼓入庙，分献、陪祭各

官入两旁门按官阶序立。赞礼生引主祭官至盥洗所，盥手毕，引至台阶下立。通赞唱：“乐

舞生就位！执事者各司其事！分献官、陪祀官各就位！主祭官就位！”引生乃引主祭官就拜

位立，分献官随后立。通赞唱：“迎神！”此时乐班演奏《咸平》之章。在奏乐声中，主祭

官、陪祭各官、分献官俱行三跪九叩礼，拜毕，起立，乐止。 
接下来的三个仪节，是由初献、亚献、三献组成的所谓“三献礼”，这是中国古代祭祀

仪式中最为基本、最为重要的部分。（2）随着通赞唱“献帛”，乐班演奏《宁平》之章，初

献礼开始了。乐舞生一边起舞，一边引导主祭官自东阶上，进殿左门，诣孔子位前，立于

案前。引赞唱：“跪！叩首！献帛！”捧帛生捧帛跪进，主祭官受帛，拱举，然后传给捧帛

生。引赞又唱：“献爵！”捧爵生也捧爵跪进，主祭官受爵，拱举，然后也传给捧爵生。献

毕，引赞唱：“叩首！兴！”然后引赞又唱：“诣读祝位！”主祭官诣读祝位立。读祝生至祝

案前，捧祝版立于案左，乐止。引赞唱：“跪！”主祭官及读祝生等俱跪。引赞唱：“读祝

文！”读祝生开始读祝文，读毕，捧祝版仍供案上。引赞唱：“叩首！叩首！叩首！”各官俱

行三叩首礼。引赞唱：“兴！”此后引赞又主祭官分别至颜子、曾子、子思、孟子位前，献

帛、献爵如前仪。献毕，复位。通赞唱：“行分献礼！”引分献官至东西哲与东西庑行礼。

初献结束。（3）此时通赞唱：“行亚献礼！”乐班开始演奏《安平》之章。乐舞起舞。引

赞、献爵与初献礼同，但不读祝，不献帛，献毕，复位。（4）通赞唱：“行终献礼！”乐班

演奏《安平》之章。乐舞生起舞，献爵与亚献同，献毕，复位，乐止。三献礼告一段落。 
三献礼之后，是饮福受胙、徹馔与送神三个仪节，其中饮福受胙是指饮福酒和受福

胙，徹馔是象征性地撤下祭品。（5）通赞唱：“饮福受胙！”引赞唱：“诣受福胙位！”主祭

官至殿前立，捧酒胙生二人，捧酒胙至正位案前拱举，至饮福胙位右旁跪，接福胙生二人

在左旁跪。引赞唱：“跪！”主祭官跪。引赞唱：“饮福酒！”主祭官从捧酒胙生处接过爵，

拱举，然后交给接爵生。引赞又唱：“受胙！”主祭官从捧酒胙生处接过胙，拱举，再交给

接胙生。引赞唱：“叩首！”主祭官三叩首。引赞唱：“兴！”引赞又唱：“复位！”主祭官复

位，立。然后行谢福胙礼。引赞唱：“跪！”主祭官等俱行三跪九叩礼。礼毕，引赞唱：

“兴！”饮福受胙结束。（6）然后通赞唱：“徹馔！”乐班演奏《咸平》之章，乐舞生辍舞。

（7）通赞唱：“送神！” 乐班演奏《咸平》之章。引赞唱：“跪！”主祭官等皆行三跪九叩

礼。引赞又唱：“兴！”乐止。 
祭孔仪式的最后一个仪节是焚祝帛。（8）先由通赞唱：“读祝者捧祝，执帛者捧帛，各

诣燎位。” 读祝者与执帛者闻言，分别捧祝、帛诣燎位。主祭官等站到一边，等他们过去

后，仍复位，立。通赞唱：“望燎！”引生引主祭官至望燎位，立。祝、帛焚烧到一半时，

引赞唱：“礼毕！退班！”最终结束了整个仪式。释奠仪式从子时中刻开始，有论者估计大

                                                                                                                                                               
页。卢公明在其《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一书中描述了十九世纪中叶福州的文庙祭祀，见Doolittle,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pp. 364-368. 

67 根据卢公明的记载，十九世纪中叶福州文庙的释奠仪式是在凌晨四点举行的，此时已是寅时。见
Doolittle,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p.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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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在两个多时辰，亦即在卯时之前完成。68

在整个释奠仪式中，参与表演的人员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献祭主体，包括主祭官、

分献官与陪祀官等，他们代表朝廷向孔子献祭；第二类是乐生和舞生，他们的配乐和舞蹈

与整个礼仪相辅相成，构成一个整体；第三类是以通赞为首的礼生群，他们是释奠仪式唯

一的仪式专家，负责引导整个仪式过程，让整个献祭活动井然有序。假如说前两类人员是

在前台演出的“演员”，那么不妨说，礼生是在幕后引导的“导演”。在礼生群中，最为重

要的是通赞。尽管他唱礼的次数低于引赞，但礼仪的每个部分都是在他的唱礼声中宣告开

始的。引赞的地位仅次于通赞，他负责具体引导仪式细节。其余执事不过是根据通赞、引

赞的唱礼声，各司其事而已。 
在这个仪式中，献祭主体（主祭官）、献祭客体（孔子）与仪式专家（礼生）三者之间

的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综观整个祭祀过程，仪式既不是献祭主体与献祭客体之间的直接沟

通，也不是仪式专家与献祭客体之间的直接沟通，仪式的成功与否，有赖于主祭官与礼生

的密切配合，主祭和礼生构成释奠仪式中最为重要的两种能动主体。一方面，倘若没有礼

生的引导，这个仪式将难以整齐划一，肃穆的氛围就无法被营造出来，整个仪式的效果便

大为降低。另一方面，倘若没有主祭官的参与，仪式根本无法进行下去，因为礼生并非朝

廷委派的代表，并不具备与神明沟通的资格。他们之所以被指派赞相礼仪，只是因为他们

谙熟礼仪。在王朝祭祀中强调的，一是祭祀客体（神明等）在祀典体系中的地位，一是祭

祀主体（主祭）本身在官僚体系中的身份地位，“非其所祭而祭之”，是所谓的“淫祀”。69 
这种献祭主体、神明和仪式专家之间的关系，与道教等仪式传统是大异其趣的。 

从仪式的结构的角度看，文庙释奠仪式和明清时期的其他朝廷祭祀仪式是比较相似

的。以清代乾隆年间的郊祀仪式为例。根据美国学者Angela Zito的研究，南郊礼仪可分成

三大部分，共计十三个仪节：第一部分是会聚，包括（1）请神位和（2）就次盥洗就位两

个仪节；第二部分是献祭，这是整个仪式的核心，包括了（3）燔柴迎神、（4）奠玉帛、

（5）进俎、（6）初献读祝、（7）亚献、（8）三献、（9）受福胙徹馔、（10）送神、（11）望

燎等仪节；最后一部分是解散，包括（12）神位还御和（13）回銮两个仪节。70 比较文庙

释奠仪与郊祀仪可看出，释奠仪的第 1 仪节对应于郊祀仪的第 1～3 仪节，但释奠仪没有燔

柴仪节；第 2 仪节对应于郊祀仪的第 4、6 仪节，不同的是前者的献爵，在后者成了进俎；

第 3～4 仪节对应于郊祀仪的第 7～8 仪节；第 5～6 仪节对应于郊祀仪的第 9 仪节；第 7～
8 仪节对应于郊祀仪的第 10～11 仪节；最后，在释奠仪中无郊祀仪的第 12～13 仪节。总

之，在最为核心的部分，两个仪式是基本相同的，释奠仪大体上是郊祀仪的简化。 
另一方面，文庙释奠仪和民间祭祀礼仪也比较相近。以闽西四保地区的祖先祭祀仪式

为例。根据晚清流行于当地的民间祭祀手册的记载，对始祖和地方神的祭祀包括七个仪节：

（1）上香礼、（2）初献礼、（3）亚献礼、（4）三献礼、（5）侑食礼、（6）送神和（7）焚

祝文。具体过程是，先由主祭烧香，代表宗族或社区迎请祖先，读赞诵读祭文，说明该礼

仪的目的；第 2～4 仪节是由主祭将供品献给神明或祖先；第 5 仪节的目的是敦请神明或祖

先品尝供品。第 6～7 仪节是送神和焚化祭文。71 不难看出，这里的第 1 仪节和释奠仪的

第 1 仪节相似，只是后者并不烧香；第 2～4 仪节和释奠仪的第 2～4 仪节相似，但前者不

献帛；第 5 仪节和释奠仪的第 5 仪节不同，前者是侑食，后者是饮福受胙；第 6 仪节和释

奠仪的第 6～7 仪节相似；最后一个仪节和释奠仪的最后一个仪节相似。另外，乐生和舞生

                                                        
68 郭润涛：“明代文庙‘释奠仪’”，第 36 页。 

69 孔颖达：《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卷五，“曲礼下”，第 40 页。 
70 Angela Zito, Of Body & Brush: Grand Sacrifice as Text/Performance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pp. 188-199. 有关这个仪式的具体情形，应参考《大清通礼》（台湾商

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吉礼”，“南郊”，页 19 上－49 下。 

71 刘永华：“亦礼亦俗——晚清至民国闽西四保礼生的初步分析”，第 65－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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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释奠仪表演，但在四保祭祖仪式中仅有乐班奏乐，曲牌名目也不同。尽管如此，两者

在主体上是相同的，四保的祭祖仪式不过是简单化的文庙释奠仪式而已。必须补充的是，

我们说民间祭祀礼仪和文庙释奠仪式比较形似，并不是说前者是对后者的直接复制，而是

说上述民间祭祀礼仪应该是在王朝礼仪影响下形成的，而释奠仪式应是王朝礼仪向民间渗

透的最重要的渠道之一。 
 

四、结语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考证礼生的源流，讨论他们在包括文庙释奠仪式在内的王朝礼

仪中的地位，不仅因为惟有如此才能凸显礼生在王朝礼仪中的作用及礼生之间的分工，更

为重要的原因是，这些礼仪对于明清王朝的重要性和对民间祭祀仪式的影响。假如人们同

意“儒教”在中国古代的确存在过，那么历代政书中开列的由皇帝和各级政府官员举行的

王朝礼仪（祀典），就是其中最为基本的要素之一，而以礼生为核心的群体，就是这些礼仪

中最为重要的仪式专家，他们在儒教仪式传统中拥有的地位，不妨说类似于道士之于道教

仪式，僧侣之于佛教仪式的重要性。而由主祭和礼生共同举行的文庙释奠仪，是地方层面

最重要的王朝礼仪，也很可能是对民间祭祀礼仪最有影响的王朝礼仪之一。 
在讨论礼生与王朝礼仪的结构时，我们应该注意两点。其一，应注意礼生与道士等仪

式专家之间的差别。无论是在上古的巫术传统中，还是在道教科仪中，与神明直接进行沟

通的是巫师或是道士，而不是帝国的官僚成员。正如葛兆光在《屈服史及其他》中所提示

的，中国古代王朝所担心的，正是这种帝国力图垄断，而经常又被道士、巫师等非官方仪

式专家所僭越的，与神明直接沟通的做法。72 官方祀典最为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在仪式

专家与崇拜的神明之间，嵌入了政府官员群体，而这些官员是从属于帝国官僚等级体系

的。在每年的文庙祭祀中，这种身份地位、相应的等级体系及正统性被不断地再生产出

来，而主祭官与礼生就是这一合法性的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主角。萧公权视王朝礼仪为

清代意识形态控制的主要工具之一，73 大致是可以接受的。 
其二，综观整个文庙仪式，应该认识到整个仪式是比较简单的。要知道，要成为一名

道士，需要长时间的训练。相比之下，礼生涉及的礼仪要简单得多。74 如文庙释奠仪式，

应该说是比较繁杂的，但持续时间不过两个多时辰，这和道教科仪动辄数日数夜自有不

同。在王朝礼仪中，礼生并不是唯一的专家，主祭官及负责分献、陪祀的官员，对这一套

礼仪的程式、祝文也是耳熟能详的。不妨说，与道教科仪相比，王朝礼仪见诸政书、方

志，是公开而非隐秘的知识；同时，王朝礼仪涉及的程式与祝文，乃至礼生本身，都是非

常容易被复制的。就明清时期而论，类似于王朝礼仪的民间仪式，在明清文献中多有反

映；与政书、方志中祝文相似的祭文，在不少地区也有大量的发现；至于礼生本身，假如

不能说是全国性的现象，至少也是跨区域的现象。75 这似乎说明了，这种公开性与容易复

制的特性，为王朝礼仪向民间社会的迅速渗透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与可能性。 
                                                        
72 在讨论魏晋至隋唐时代王朝与道教关系时，葛氏注意到在州县官方祭祀中，唐代“诸祝的主要工作只是

唱赞、行礼，执版跪读祭文、祝文等等，主祭者是刺史（县为县令），亚献为上佐（县为县丞），终献是

录事参军及判司（县为主簿及尉通）”。在葛氏看来，这是帝国对中央与地方祭祀活动进行规范的例子，

他应已意识到官方祭祀与道教科仪之间的深刻差别。见葛兆光：《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

研究》（三联书店，2003 年），第 39 页。 
73 Kung-Chuan Hsiao, Rural China, pp. 220-229. 

74 李丰楙在“礼生与道士”一文中已提出这一观点。另参见刘永华：“亦礼亦俗——晚清至民国闽西四保

礼生的初步分析”，第 62-65 页。 

75 参见Johnson, “Temple Festivals in Southeastern Shanxi;” Johnson, “‘Confucian’ Elements;” 李丰楙：“礼生

与道士”；庄孔韶：《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第 413-418 页；刘永华：“亦礼亦俗——晚

清至民国闽西四保礼生的初步分析”等。 

 11



明人丘浚（1420-1495）针对明中叶佛、道大行其道的现象，建议依托礼生推行礼教，

以行移风易俗之效：“礼废之后，人家一切用佛、道二教。乡里中求其知礼者盖鲜。必欲古

礼之行，必须朝廷为之主，行下有司，令每乡选子弟之谨敏者一人，遣赴学校，依礼演

习，散归乡社，俾其自择社学子弟以为礼生。凡遇人家有丧葬事，使掌其礼。如此，则圣

朝礼教行于天下，而异端自息矣。”76 尽管邱浚的建议没有得到朝廷的采纳，不过，他的

确在乡村找到了不少“同谋”——那些模仿王朝礼仪的地方精英，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应参

与赞相或是观摩了地方衙门举行的祭祀孔子、关帝、天后、社稷、厉坛及乡饮酒礼王朝礼

仪，而王朝礼仪的公开性与易复制性，让他们有可能、也轻而易举地将这套礼仪带到乡

村。而王朝礼仪在乡村渗透的过程，也正是礼生进入乡村的过程。 
 
收稿日期：2007-9-9 

作者简介：刘永华（1970～），哲学博士，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76 丘浚：《大学衍义补》（京华出版社，1999 年）卷五十一，“明礼乐”，“家乡之礼上之下”，第 4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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